
 

 

 
油尖旺區議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 

關注雅翔道行車天橋違規指示路牌 

背景 

本人於去年底收到九龍站居民反映，指雅翔道行車天橋西行左轉入九龍站屋苑有

多個路牌，令人混淆。本人曾去信運輸署了解，獲回函指該處個別屋苑、酒店及景點的

路牌標誌是未獲得運輸署批准而豎立。 

 

在本年 6 月 27 日由民政事務專員協助召開的跨部門會議上，運輸署表示曾就該批

違規路牌要求港鐵公司聯絡有關發展商或物業管理公司安排拆除工程，惟港鐵公司稱未

能識別擁有者身份。其後民政處約同本人、運輸署、警方及港鐵公司等代表進行實地視

察，並釐清政府路段和圓方商場管理範圍，運輸署在確實有關路牌乃違規裝置後，將會

通知路政署移除該些路牌標誌。 

 

查詢及建議 

 

1. 請問現時非政府機構要豎立路牌標誌在政府路段有何申請手續？政府部門對未獲

批准而裝設的路牌有否何監管和罰則?  

2. 請問運輸署於去年底接獲查詢時，在上述行車天橋一帶共有多少個未獲得批准而豎

立的路牌? 現時部門已採取行動移除了該處多少個違規路牌? 有關移除路牌標誌

的工作預計將於何時完成? 

3. 港鐵公司作為九龍站唯一的管業公司，沒有履行職責，更在涉及政府路段上設置圓

方商場停車場電子顯示牌，對該處違規裝置的路牌視若無睹，本人對此表示遺憾。 

4. 要求政府部門向港鐵公司及有關發展商、屋苑和商戶明確告示，未經許可不得在政

府路段非法裝置任何路牌標誌，並對刻意干犯及罔顧法紀之機構及人仕嚴懲。 

 
文件提呈 
 

文件提呈 2012 年 11 月 29 日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討論，邀請運輸署、路

政署、港鐵公司及圓方商場管業處代表出席回應。 
 
                         提呈人：孔昭華 

                   2012 年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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